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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D2011_c67_649508.htm 1、凡是自考本科毕业生需要

办理学士学位证书的，都必须参加并通过由四川省学位办组

织的学位外语考试。 2、学位外语考试一年两次。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成绩下发时间见下表报名时间考试时间成绩下

发时间 第一次 每年12月底 每年3月上旬的周末 每年4月中旬 

第二次 每年6月底 每年9上旬的周末 每年10月中旬 报名的具

体时间以省学位办和报名点公布的时间为准。 3、考生学位

申请的具体安排是： 第一次：5月中旬上报材料，省学位办6

月初审核并下发批复文件. 第二次：11月中旬上报材料，省学

位办12月初审核并下发批复文件。 学校受理考生学位申请的

时间，以每次学校公布的具体时间为准。 4、学位外语考试

的报名点 已有学士学位授权的高校都可以设报名点。 学生可

就近在任意有学位授予的高校(报名点)报名。 5、通过学位外

语考试与获取学士学位证书的关联 本科自考生在获得考籍(即

取得一科以上课程合格证书)后就可以报名参加学位外语考试

，获取本科毕业书后只有连续二次的考试机会，如果在此期

间通过了学位外语考试，其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考试课程总

平均成绩不低于65分的考生，就可以获得由主考学校颁发的

学士学位证书，否则只能获得自考本科毕业证书。 自考生获

取学士学位证书的资格审查由考生所考专业的主考学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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